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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内蒙古民族大学关于本科生学业警示工作的通知
学校依据《内蒙古民族大学学生学籍管理细则》及培养方案的要求，从2015级学生开始执行学业警告制度，自愿申请降级。学业警示是通过对学生每学期（或学年）的学习情况进行分析后，对学业完成困难的学生进行警示，告知学生本人及家长可能产生的后果，并有针对性地制定学业补修计划，帮助学生顺利完成学业的一种危机干预制度。

一、学业警示制度

（一）学业预警

学生不及格课程一学期达到10学分以上（包括培养方案要求的选修课学分未选课，下同），或多学期累计达20学分以上，给予学业预警。学院向学生下达“学业预警通知书”（附件1）。

（二）退学预警

学生不及格课程一学年达到20学分以上，或多学年累计达30学分以上，给予退学预警。学院向学生下达“退学预警通知书”（附件2），并将结果上报教务处。

二、学业警示工作程序

（一）确定学业警示学生名单

每学期开学4周内，各学院教学秘书依据培养方案对学生学业情况进行审核，确认学业警示学生名单并交给总支书记、本科生导师和班主任。

（二）下达学业警示通知

本科生导师或班主任向学生下达“学业预警通知书”或“退学预警通知书”，学生本人签字确认。

（三）警示谈话

本科生导师或班主任对学生进行警示谈话，了解分析学生学习的问题与原因，协助其制定学业补修计划，本科生导师定期对学生的学习情况进行检查，并做好记录。

（四）通知家长

本科生导师或班主任电话或信函形式通知学生家长，对面临退学的学生，总支书记、本科生导师或班主任可邀请家长来校就学生的学业情况进行面谈。并留存书面记录。

学生在预警期完成了补修计划，予以解除学业警示处理。如学生经过预警教育仍不能完成学习任务，依照《内蒙古民族大学学生学籍管理细则》，予以退学处理。

三、建立学业警示管理档案。

（一）警示教育过程必须有书面记录并经当事人签字存档。

（二）学院归档保存每个警示学生的“学业预警通知书”、“退学预警通知书”、学生及家长的谈话记录、学生成绩单等材料。

该项工作于每学期开学4周内完成，各学院审核工作完成后，需要把学生学业警示名单汇总表报送到教务处学籍管理科（纸介材料及电子版材料各一份，电子邮箱xuejike418@163.com）。

附件一：学业预警通知书

附件二：退学预警通知书

内蒙古民族大学本科生学业预警通知单
20    -20     学年  第       学期  第   号

学号
 
姓名
 
学院
 
年级
 
班级
 
专业
 
学业具体
情况
学生电话
 
导师或班主任姓名
 
学生父亲或母亲姓名
 
父亲或母亲联系电话
学生确认收到学业预警通知单
       

学生签名：

 年    月    日
备注：此表一式两份，学院及学生本人各执一份

内蒙古民族大学本科生退学预警通知单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20    -20     学年  第       学期  第   号

学号
 
姓名
 
学院
 
年级
 
班级
 
专业
 
学业具体
情况
学生电话
 
导师或班主任姓名
 
学生父亲或母亲姓名
 
父亲或母亲联系电话
学生确认收到学业预警通知单
       

学生签名：

 年    月    日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备注：此表一式两份，学院及学生本人各执一份



